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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⾃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⽣产建设兵团卫⽣健康委、中医药管

理局：

为深⼊贯彻落实《中华⼈⺠共和国中医药法》和《中共中央 国

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⻅》有关要求，促进和规范

中医养⽣保健服务发展，我们制定了《中医养⽣保健服务规范(试

⾏)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地、各部⻔⼯作实际，认真贯彻执

⾏。
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2023年4⽉26⽇

(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)

中医养⽣保健服务规范(试⾏)中医养⽣保健服务规范(试⾏)

第⼀条第⼀条 为规范中医养⽣保健服务，保护⼈⺠健康，根据《中华

⼈⺠共和国中医药法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范。

https://www.gov.cn/


第⼆条第⼆条 本规范所指中医养⽣保健服务，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

下，运⽤中医药技术⽅法，开展保养⾝⼼、改善体质、预防疾病、

增进健康的⾮医疗性活动。

第三条第三条 本规范适⽤于在市场监管部⻔登记的经营范围为中医养

⽣保健服务(⾮医疗)、提供中医养⽣保健服务的⾮医疗机构。

第四条第四条 中医养⽣保健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健康咨询指导、健

康⼲预调理、健康教育等，如为服务对象提供中医健康咨询服务，

制定个性化中医健康⼲预调理⽅案，提供规范的中医特⾊健康⼲预

调理服务，向服务对象介绍中医养⽣保健的基本理念和常⽤⽅法，

以及常⻅疾病的中医养⽣保健知识等。

第五条第五条 提供中医养⽣保健服务的机构及其⼈员不得从事诊疗活

动，包括以下情形：

(⼀)使⽤针刺、瘢痕灸、发泡灸、牵引、扳法、中医微创类技

术、中药灌洗肠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、侵⼊性或者危险性的技术⽅

法;

(⼆)开具药品处⽅;

(三)给服务对象⼝服不符合《既是⻝品⼜是药品的物品名单》

《可⽤于保健⻝品的物品清单》规定的中药饮⽚;

(四)开展医疗⽓功活动;



(五)国家中医药主管部⻔规定的其他诊疗活动。

第六条第六条 提供中医养⽣保健服务的机构及其⼈员，不得宣传治疗

作⽤，不得以中医药预防、保健、养⽣、治未病、健康咨询等为名

或者假借中医药理论和术语开展虚假宣传，欺诈消费者，牟取不正

当利益，⼴告不得使⽤医疗⽤语。

第七条第七条 提供中医养⽣保健服务的机构应当针对不同服务对象制

定中医养⽣保健服务⽅案及服务流程，建⽴⼯作制度、⼈员岗位职

责及技术服务⽬录、服务规范和操作规程，并加强服务质量管理。

中医养⽣保健服务⼈员应当按照服务⽅案、服务流程及相关服务规

范开展服务。

第⼋条第⼋条 提供中医养⽣保健服务的机构应当配备与所提供的服务

项⽬相适应的设施设备包括必要的急救设备。中医养⽣保健服务⽤

品⽤具参照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、中医医疗技术相关性感染防控

指南等规定执⾏。

第九条第九条 提供中医养⽣保健服务的机构场所应当保持室内清洁，

空⽓流通，符合环保、消防的相关规定。服务环境参照《室内空⽓

质量标准》等有关规定执⾏。

第⼗条第⼗条 提供中医养⽣保健服务的机构场所应当按照功能与⽤

途，对区域进⾏合理划分，并满⾜服务项⽬、设备与功能需要。咨



询指导类和操作类服务区域应当独⽴设置，注重保护服务对象的隐

私。

第⼗⼀条第⼗⼀条 提供中医养⽣保健服务的机构应加强对服务对象相关

健康信息的管理，保护服务对象的信息安全。

第⼗⼆条第⼗⼆条 提供中医养⽣保健服务的⼈员应当具有中医药类相关

专业背景，或者接受过中医养⽣保健专业培训并具备相关知识和技

能，掌握从事中医养⽣保健服务相关技术操作规范和流程、技术⻛

险防控⽅法、基本急救知识技能等，遵守卫⽣健康和中医药相关法

律法规规章，遵守职业道德。

甲类、⼄类、丙类传染病传染期、精神疾病发病期以及⾝体健

康状况不适宜或者不能胜任中医养⽣保健服务⼯作的⼈员，不得提

供中医养⽣保健服务。

第⼗三条第⼗三条 提供中医养⽣保健服务的机构应当建⽴健全⼈员培训

制度，制定⼈员培训计划。中医养⽣保健机构应当将消防安全纳⼊

中医养⽣保健⼈员岗前培训和定期培训内容。

第⼗四条第⼗四条 《营业执照》等经营凭证、服务项⽬收费标准、中医

养⽣保健服务⼈员的相关信息等应当置于服务场所的醒⽬位置。

第⼗五条第⼗五条 中医养⽣保健⾏业社会组织应当在中医养⽣保健服务

质量、服务内容、培训指导、信誉维护等⽅⾯发挥⾃律作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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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⼗六条第⼗六条 医疗机构开展中医养⽣保健服务的，按照卫⽣健康、

中医药主管部⻔关于医疗机构管理的有关规定执⾏。

第⼗七条第⼗七条 本规范⾃发布之⽇起施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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